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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湖北九派长园智能制造 

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湖北九派长园智能制造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5,000 万元人民币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存在政策环境、投资决策以及合作经营管理带来的不

确定性影响，可能导致股权投资基金无法达到预期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向。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提升综合产业竞争力，围绕主业优化公司产业布局，长园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拟

与深圳市前海九派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设立湖北九派长园智能制

造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具体以当地工商局核准为

准，以下简称“九派长园智能制造”）。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于 2017年 3 月 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长园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16）。 

 

二、各投资方基本情况 



（一）基金管理人：深圳市前海九派资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设立时间：2014 年 10 月 15 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

人为新疆允公，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为周展宏。 

3、主要管理人员：周展宏、陈郧山、肖辉、王莉、刘强、汪晓驹。 

4、主要投资领域：股权投资及基金管理业务。 

5、近一年经营状况：2016 年营业收入人民币 500 万元，利润-45 万元；总

资产人民币 3,213 万元，总负债人民币 2,318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895 万元。 

6、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且在中国基金业协会信息

公示平台实时可查，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07928。 

该基金管理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不会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不存在与第

三方有其他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新疆公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设立登记时间：2013 年 8 月 28 日； 

2、管理模式为：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周展宏。   

3、主要管理人员：周展宏。 

4、主要投资领域：股权投资。 

5、近一年经营状况：2016 年营业收入人民币 30,171 万元，利润人民币 5,926

万元；总资产人民币 69,055 万元，总负债人民币 26,347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42,708 万元。 

6、是否在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本企业为合伙人自有基金募集设立，

不存在对外募集资金事宜，不存在对外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不是基金管理人及基

金，未在基金业协会备案。 

单位名称 新疆允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258 号数码港大厦 2015-518 号 

法定代表人 周展宏（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三）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泰利”） 

    运泰利系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产品的研

制和开发、自动测试系统。2016 年运泰利作为长园集团智能装备制造板块，为

集团贡献营业收入 109,593.87 万元，净利润 19,977.88 万元。 

运泰利的自动化设备主要涵盖生产自动化、工厂自动化、过程控制、整体解

决方案以及产品测试系统等领域。运泰利自成立以来一直为国内外著名电子企业

如：伟创力、富士康、松下马达、佳能公司、艾科、欧斯朗等提供最新最可靠的

自动化设备，并与他们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四）雷炫，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 

 

三、《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新疆公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雷炫、深圳市前海九派资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管理人）。 

（二）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湖北九派长园智能制造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暂定名、以工商核定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背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产业导向作用，以专业的投资管理团

队和先进的投资理念，共同打造“智能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为主的股权投资

基金，推进政府重点支持产业的发展，为企业合伙人创造财富。 

4、基金有限合伙人：新疆公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市运

单位名称 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市斗门区新青科技工业园内 B型厂房 

法定代表人 吴启权 

注册资本 34,610 万元人民币 



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雷炫 

基金普通合伙人：深圳市前海九派资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基金规模：2.5 亿元人民币，基金设立时出资额为 1.5 亿元人民币，

全部为现金出资；本基金成立一年内为开放期，以转让现有合伙人出资或新增注

册资本的方式引入新合伙人。 

6、合伙人出资额和出资方式如下表所示：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实缴出资

额（万元） 

认缴比

例（%） 

深圳市前海九派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货币 250 0 1.66% 

新疆允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7,750 0 51.66% 

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000 0 33.34% 

雷炫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0 0 13.34% 

合计   15,000 0 100% 

7、出资进度：第一期认缴出资额为 7,500 万元,由各合伙人按认缴出资的

比例出资，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之前完成出资；出资总额的剩余出资由各合

伙人于核准登记注册后，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出资。 

    8、投资领域：以“智能制造”为主的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的股权投资。 

（三）合伙人权利义务 

1、普通合伙人的权利： 

①根据本协议和《委托管理协议》主持基金的经营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代表合伙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处理有关本基金的诉讼、仲裁或其他争议、纠纷；

保管本基金所有经营档案与账簿，决定本基金所采用的会计方法和准则；代表本

基金办理银行账户、证券账户等相关金融投资运营中的手续等），并对外代表本

基金。 

②批准基金的基本管理制度和具体规章制度； 

③依法召集、主持、参加合伙人大会和其他合伙人会议，并行使相应的表决

权； 

④决定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和主任人选等。 



2、普通合伙人的义务： 

①按照本协议和委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勤勉尽职，维护合伙财产的统一性、完

整性、安全性和保值增值； 

②定期向有限合伙人报告合伙事务的执行情况及本基金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包括但不限于按规定时间和规范要求向有限合伙人提交《基金管理报告》和财务

报表，包括季报、半年报和年度报告等。 

3、有限合伙人的权利： 

①监督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执行情况； 

②参与决定合伙人的入伙与退伙； 

③对本基金的经营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等。 

4、有限合伙人的义务 

①按本协议第二条有关约定按期缴付出资，遵守出资要求并承担相应的出资

责任，同时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维护合伙财产的统一性； 

②不得恶意从事损害本基金利益的投资活动； 

③对本基金的债务按本协议第 13.2 条的约定以其自身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

责任等 

 

（四）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 

1、管理人、管理与决策机制 

本基金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聘请深圳市前海九派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担任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并与其签署《委托管理协议》。除非根据相关约

定提前终止，协议期限与本基金的存续期限一致。 

基金管理人在其法定权力机构下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经过

基金管理人法定权力机构授权，根据本协议和《委托管理协议》获得对本基金相

关投资、投后管理和退出决策的最终决策权。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名委员组成。其成员由普通合伙人决定。 

投资决策委员会设主任一名，由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委派代表出任。

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召集并主持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原则上，投资决策委员会

形成决议须三分之二或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 



2、管理费的计算和支付方式： 

基金年管理费为基金实缴出资总额的 2%；基金管理费按每年一次性预付，自

基金成立后每年后十（10）日内将下一期间管理费划入基金管理人银行账户；首

笔管理费支付时间为委托管理协议签署之日起十（10）日内，不足一年按实际天

数计算。 

3、利润分配安排： 

分配原则为“先回本后分利”，基金经营期间获得的每一笔可分配资金应首

先让所有合伙人（包括基金管理人）按实缴出资比例回收其实缴出资额。实缴出

资额全部回收后如有余额，则按 20%和 80%的比例在基金管理人和全体合伙人之

间进行分配。全体合伙人所获得的 80%的收益按其相对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可分配资金的分配方案由本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及有关机构按约定的议事

规则制定并交由基金合伙人会议通过。 

 

（五）投资模式： 

1、投资领域：以“智能制造”为主的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的股权投资。由

于基金享受湖北省政府的资金支持，因此投资地域方面有一定限制，主要为湖

北省 60%，全国其他地区 40%。 

2、投资对象：符合基金投资行业范围，且有着较好的业务前景，较强的市

场地位，优秀的管理团队。 

3、投资阶段：主要投资于高速成长期，有一定业务基础的企业。 

4、投资进度：基金存续期为 5 年，自基金注册登记之日起第 1-3 年为基金

投资期，投资期之后至本企业成立满 5年为回收期，回收期内基金不得再进行对

外投资。投资期或回收期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经决策委员会批准可适当延长，但

不得使本企业的存续期限超过 10 年。 

    5、盈利模式：包括投资项目退出变现后收到的扣除本金之后的收入、股权

投资的分红和其他投资的利息、银行存款利息以及已经实现的其他合法收入。 

6、投后退出机制：被投项目 IPO、并购重组。 

本次投资存在政策环境、投资决策以及合作经营管理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将会可能导致本次股权投资基金无法达到预期收益。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控



制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公司也将密切关注基金设立后的管理情况、

标的项目的甄选及投资的实施过程，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服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